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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杭州注册公司代理记账 公司名下轿车卖给股东
了，是否需要缴纳分红个人所得税？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注册周期:1-3天
服务优势:下证快
好又快:GOOD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问：公司名下轿车卖给股东了，是否需要缴纳分红个人所得税？

答：情况一：

若是公司的汽车按照市场公允价过户给股东，属于正常销售业务，销售业务不存在分红个税的问题，销
售方正常缴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就可以。

同时，特别注意：

销售给股东的车辆，若是长期挂账在“其他应收款-
股东”，借款一直未还也没有用于经营的，存在分红个税的问题。

参考：

财税[2003]158号：纳税年度内个人投资者从其投资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除外)借款，在该纳税
年度终了后既不归还，又未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其未归还的借款可视为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红利分配
，依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情况二：

若是公司的汽车按照低于市场公允价过户给股东，而且无正当理由的，需要按照市场公允价补交少缴的
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同时，特别注意：



销售给股东的车辆，若是价格偏低而且没有正当理由的，按照个税法反避
税条款的规定，存在分红个税的问题。

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进行纳税调
整：

（一）个人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本人或者其关联方应纳税额，且无正
当理由；

（二）居民个人控制的，或者居民个人和居民企业共同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负明显偏低的国家（地区）
的企业，无合理经营需要，对应当归属于居民个人的利润不作分配或者减少分配；

（三）个人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获取不当税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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